
苏黎世中国附加承保露天存放天气活动风险保险（A 版） 

无论本保单其他部分是否有不同规定，双方理解并同意，就第 3.2.14 款-除外财产

做如下修订： 

3.2.14 围墙、大门或露天的可移动财产因风暴、雨、冰雹、雨夹雪、雪、沙、洪

水、灰尘、冰冻或任何天气活动受损，除非本保单将其列为扩展条款予以特别承

保（且仅在扩展条款责任限额和定义范围内承保）。 

为此，第 5.4 节-第三条和第四条的扩展条款包括以下内容： 

针对除外财产第 3.2.14 款的内容，兹经双方同意，对于作为商品露天存放在被保

险地点上的车辆，保险人将赔偿因风暴、雨、冰雹、雨夹雪、雪、沙、洪水、灰

尘、冰冻或任何天气活动而导致的此类车辆的损失或损坏。本扩展条款下的车辆是指

地点明细表中作为库存财产标的申报的汽车。 

双方进一步同意，就第 6.24.7 款，作为商品的车辆重置价值为成本价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

条款为准。 

 


